
白俄罗斯拟启用生物识别证件

白俄罗斯共和国第 107 号 “生物识别

证件法令” 已于 3 月 16 日由总统卢卡申

科签署 ， 并将于 2021 年 9 月 1 日生效 。

根据该法令， “生物识别证件” 可以在白

俄罗斯合法使用。 法令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规定证件的法律地位。 生物识别

证件是一种装有集成芯片的智能卡片， 记

录了持卡人的生物识别数据 （照片和指

纹）， 包括身份证和护照两种。 其中， 生

物识别护照用于出入白俄罗斯边境， 但无

法在外国使用。 生物识别证件具有较强的

防伪功能， 白俄罗斯将在此基础上建立一

个更加安全的居民身份信息系统。

二是规范证件的申请程序。 白俄罗斯

居民可以在网上申请系统中申办证件， 居

民输入个人信息后， 系统会自动生成申请

表， 供居民核对信息并签字提交。 证件制

作完成后， 居民应当前往户籍所在地的公

民和移民局领取。

如果证件丢失， 居民可以就近向公民

和移民局申请补办。 制作一张生物识别身

份证的费用为 43.5 白俄罗斯卢布 （约合

人民币 109 元）， 制作生物识别护照的费

用为 58 白俄罗斯卢布 （约合人民币 145

元）。 退休人员、 残疾人还可以申请减缴

费用。

（俄语编译： 李鹏雪 信息来源： 白

俄罗斯国家法律网站）

最新国际法律动态>>>

上海法治报理论学术部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合作主办

B6 法治论苑
责任编辑 徐慧 E-mail:xuadaly@126.com

三孩政策背景下劳动法相关配套规定的设想（三）

建立生育友好的弹性工作制度
曹艳春

□ 目前， 生育友好弹性工作制存在着未把育儿女职工的配偶也纳入弹性工作制

中； 该类规定不够完善细致， 且各地规定不统一； 现有规定不够刚性， 没有

赋予企业“应当协商” 或者“应当实行弹性工作制” 的硬性要求等问题。

□ 应制定专门针对育儿家庭的弹性工作制。 育儿是父母双方都应承担的义务与

责任， 应将育儿女职工的配偶也纳入弹性工作制的适用范围， 让两者共同承

担起育儿义务， 以分担育儿与工作的重负。

□ 我国可以尝试相关弹性工作制， 将时间、 空间、 工作内容与雇佣形式相结

合， 并根据育儿女职工及其配偶所在的行业特点和岗位工作特点去考量具体

实施何种弹性工作制。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国务院发布统一的

强制性规定， 各省市制定与之配套的详细的执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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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公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

定》 第二十一条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条款

中提到， “将生育友好作为用人单位承担社

会责任的重要方面， 鼓励用人单位制定有利

于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措施， 依法协

商确定有利于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弹性

工作方式。 适时对现行有关休假和工作时间

的政策规定进行相应修改完善”。

目前， 我国众多家庭大都存在育儿与工

作难以平衡的问题， 为了响应 “三孩政策”，

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弹性工作制经验， 对

育儿的女职工及其配偶在时间、 空间、 工作

内容和雇佣形式上给予一定的工作弹性， 建

立生育友好的弹性工作制， 以期给予育儿家

庭更好的劳动权益保障， 从而平衡好家庭育

儿与职场工作的问题。

生育友好弹性工作制的立法现状

我国 《劳动法》 第 37 条规定： “对实

行计件工作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本

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工时制度合理确定其劳

动定额和计件报酬标准。” 《劳动合同法》

第 68 条规定： “非全日制用工， 是指以小

时计酬为主， 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

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 每周工作时

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 。 ”

1994 年， 原劳动部依照 《劳动法》 第 39 条

制定颁布 《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

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 该办法将

特殊工时制度分为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

工时工作制， 并规定了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

行业、 岗位 （工种） 和具体条件标准。

为应对疫情， 我国各级政府、 各级各部

门纷纷出台疫情期间实行弹性工作制的通

知， 如： 北京市政府发布 《北京市人民政府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本市企业灵活安排工作的通知》， 该通知明

确提出， “在 2020 年 2 月 9 日 24 时前， 除

必须行业外， 具备条件的， 应当安排职工通

过电话、 网络等灵活方式在家上班完成相应

工作； 不具备条件安排职工在家上班的企

业， 安排职工工作应当采取错时、 弹性等灵

活计算工作时间的方式， 不得造成人员汇

聚、 集中。” 2020 年 2 月 1 日， 中国人民银

行等四部门联合发布通知称， “各类金融机

构及金融基础设施相关机构自 2020 年 2 月

3 日起正常上班， 各单位可结合当地政府防

控疫情要求， 实行弹性工作制”。

针对生育友好而建立的弹性工作制体现

在一些地方性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 实施办

法中， 黑龙江省实施 《妇女权益保障法》 办

法第 20 条中明确规定对哺乳期的女职工可

实行弹性工作制。 青岛市实施 《妇女权益保

障法》 办法中的第 22 条则明确规定了对哺

乳期的女职工可实行弹性工作时间。

我国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 6

条规定了： “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

的，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 予

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

动。” 此规定允许用人单位对于女职工的工

作内容进行弹性调整。 部分省份关于实施

《妇女权益保障法》 办法中也有关于对女性

职工的工作内容和岗位进行弹性调整的类似

规定。 具体而言：

1.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 《妇女权益保障

法》 办法中第 18 条规定： “女职工在孕期

或者哺乳期不适应原工作岗位的， 经本人提

出申请， 用人单位应当调整该期间的工作岗

位或者改善相应的工作条件。”

2.北京市实施 《妇女权益保障法》 办法

中第 21 条规定： “女职工因怀孕或者哺乳

不能适应工作岗位的， 经本人申请， 用人单

位应当与本人协商调整工作岗位或者改善相

应的工作条件。”

3. 《江苏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 的第 25

条规定： “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

的，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 予

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

动。”

4.云南省实施 《妇女权益保障法》 办法

中第 26 条规定： “女职工在孕期或者哺乳

期不适应原工作岗位的， 经本人提出申请，

用人单位应当调整该时期的工作岗位或者改

善相应的工作条件。”

5.山东省实施 《妇女权益保障法》 办法

中的第 23 条规定： “女职工在孕期或者哺

乳期不适应原工作岗位的， 可以与用人单位

协商调整该期间的工作岗位或者改善相应的

工作条件。”

6.上海市实施 《妇女权益保障法》 办法

中第 23 条规定： “女职工在孕期或者哺乳

期不适应原工作岗位的， 可以与用人单位协

商调整该期间的工作岗位或者改善相应的工

作条件。”

7.江西省实施 《妇女权益保障法》 办法

中第 21 条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以结婚 、

怀孕、 产假、 哺乳等为由， 直接或者变相对

女职工采取以下行为： …… （五） 休假期满

后不安排回原岗位工作， 但女职工同意调换

的除外。”

8. 《天津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 》 第 27

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保障女职工在结

婚、 怀孕、 生育、 哺乳期间的权益， 除法定

事由外， 不得直接或者变相对女职工实施下

列行为： …… （三） 休假期满后不安排回原

岗位工作， 但女职工同意调换的除外”。

现行规定对生育友好无太大贡献

从上述我国的立法现状可以看出， 我国

缺乏有关基于时间和空间的弹性工作制的相

关规定， 虽然疫情期间出台了有关空间的弹

性工作制， 但并不是专门针对育儿家庭的劳

动权益保障性规定， 待疫情期后或疫情好转

后， 育儿家庭则不再能享受到空间弹性工作

制的便利。 而非全日制用工制度和特殊工时

制度也并未惠及所有的育儿家庭， 其目的是

为了保障企业的用工灵活性， 而不是为育儿

家庭的照顾孩子着想， 故而对实现生育友好

无太大贡献。

基于工作内容的弹性工作制虽有法律规

定， 但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该类规定主要针对育儿女职工， 未

把育儿女职工的配偶也纳入弹性工作制中，

忽视了育儿女职工的配偶在育儿过程中的作

用， 育儿应是整个家庭成员的义务与责任，

而并非仅仅是女方的责任。

二是该类规定不够完善细致， 且规定不

统一。 比如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规

定需要有医疗机构的证明才可以安排其他工

作， 且只要有该证明用人单位则应当根据此

证明对女职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

适应的劳动， 此为强制性规定。 有的省市对

女职工基于工作内容的弹性工作制采用强制

性规定， 比如北京、 江苏、 云南、 江西、 天

津。 而有的省市的相关规定则对此采用非强

制性规定， 比如山东、 上海。

此外， 关于实行空间弹性工作制的女职

工生育前后所处的期间要求也不同， 《女职

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中规定仅针对孕期，

与其同样仅针对孕期的为江苏， 而有些省市

的相关规定则是针对孕期或哺乳期， 比如广

西、 北京、 云南、 山东、 上海、 江西、 天津。

这种规定不统一的立法现状往往导致各地适法

不同， 不能普遍地对育儿家庭有利， 达不到生

育友好的全国劳动工作环境。

三是不够刚性 ， 都是 “可以实行弹性 ”

“可以协商”， 没有赋予企业 “应当协商” 或者

“应当实行弹性工作制” 的硬性要求。

生育友好弹性工作制的域外经验

新加坡政府从 1998 年开始每两年主办一

次 “亲家庭企业奖”， 鼓励企业提供弹性工作

时间工作， 远程工作等有利于平衡工作与家庭

生活的措施。 其中得奖的企业雇主必须分享其

实行弹性工作制的经验给其他企业， 说明做法

与效果， 以便其他企业学习与效仿。 政府还训

练了 50 位专业的顾问辅导员去帮助企业规划

与执行各种 “亲家庭” 人力资源措施， 从而达

到鼓励企业为员工提供弹性上班工时、 远距离

工作等措施的目的。

2016 年开始生效的荷兰 《弹性工作时间

法》 规定：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 员工有

权向雇主提出修改其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的要

求；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雇主有义务遵循这一

要求。 如关乎重大商业利益， 雇主可以保留拒

绝修改工作时间或工作地点的权利， 但其在拒

绝雇员更改工作地点的要求 （例如要求在家办

公） 前， 有责任与雇员协商， 并有义务以书面

形式将其决定通知雇员。” 此外， 美国政府也

积极推行灵活工作制， 其主要包括计时工作

制、 压缩工作周制、 远程工作制等。

对国外的弹性工作制进行梳理后， 我们可

以将弹性工作制主要分为时间、 空间、 工作内

容、 雇佣形式四种弹性因素的工作制。

其中， 基于时间的弹性工作制主要包括压

缩工作制、 核心工时制、 弹性信用工时制等形

式。 压缩工作周制指允许员工根据自身情况，

决定每周的工作天数。 核心工时制是指雇主确

定一个核心工作时间， 在核心工作时间内所有

员工必须在岗， 而在核心工作时间之外， 员工

则可根据个人情况自行调整两端的上下班时

间， 但每天的工作时间总量需要达规定要求，

比如每天 8 小时。 弹性信用工时制是指员工加

班的时间在未来可以换取休假而非领取加班

费， 如果因员工的个人原因造成工作时间不

足， 则员工需在未来进行补足而非扣其薪资。

基于空间的弹性工作制则主要包括居家办

公制和远程工作制， 后者是指员工在工作现场

外， 与其在工作现场的同事进行交流办公的一

种弹性工作形式。

基于工作内容的弹性工作制主要指个性化

工作协议， 其主要含义是指员工和组织通过谈

判协商而自愿达成的非标准化工作协议。

基于雇佣形式的弹性工作制主要包括非全

日制工作、 临时工作、 工作外包等。

建立生育友好劳动环境需立法配套

建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单独发文或者

可以联合其他部委发布建立生育友好的弹性工

作制的意见， 响应国家三孩政策， 推出劳动配

套法律政策； 或者在将来修改劳动法或者劳动

合同法中进行规定。

首先， 要制定专门针对育儿家庭的弹性工

作制。 育儿是父母双方都应承担的义务与责

任， 应将育儿女职工的配偶也纳入弹性工作制

的适用范围， 让两者共同承担起育儿义务， 以

分担育儿与工作的重负， 有助于更好地缓解育

儿与工作的冲突与压力。

第二， 实行多形式结合的弹性工作制。 我

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弹性工作制， 时间弹性

上， 采用压缩工作制、 核心工时制、 弹性信用

工时制等形式； 空间弹性上， 实行居家办公和

远程办公制； 工作内容弹性上， 主要采用个性

化工作协议； 雇佣形式弹性上， 实行临时工

作、 工作外包等。 将时间、 空间、 工作内容与

雇佣形式相结合， 并根据育儿女职工及其配偶

所在的行业特点和岗位工作特点去考量具体实

施何种弹性工作制， 以期最大程度地实现育儿

家庭成员的工作弹性， 从而为养育 “三胎” 提

供良好的劳动法律保障。

第三， 制定明确统一的弹性工作制度。 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国务院发布统

一的强制性规定， 各省市制定与之配套的详细

的执行方法， 在保证不与上位法冲突的前提

下， 允许各省市结合具体情况灵活地实行弹性

工作制。 需要注意的是， 此强制性规定应附加

前提条件， 即实行弹性工作制不得对企业利益

造成重大的侵害， 也就是排除那些明显不适合

企业的弹性工作的形式。

最后， 政府可恩威并施助推弹性工作制的

实行。 一方面， 政府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设

置相应的奖金以鼓励企业实行弹性工作制， 也

可采用减免税款或给予其他优惠政策的方式激

励企业贯彻育儿友好的工作制度。 另一方面，

还应规定与违反生育友好实施弹性工作制配套

的惩罚措施， 从而有力保障弹性工作制这一生

育友好劳动工作制度的实施。

（作者系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教

授、 博士生导师）


